
南宁学院医务所项目招租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支持国家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保障校内师生及周边居民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

服务需求，同时提升学校存量资产使用效益，南宁学院现对

校内医务所项目开展公开招租。根据《南宁学院资产出租管

理办法（修订）》（南院资产〔2025〕8 号）相关规定，本

项目拟采取直接协议出租方式实施，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符

合条件的公益性医疗机构参与报名。具体招租要求如下： 

一、资产基本情况 

（一）产权状况 

拟出租资产为南宁学院合法拥有产权的校内房产，产权

归属清晰，无抵押、查封或产权纠纷等权利限制。 

（二）资产现状 

位于南宁市邕宁区龙亭路 8号南宁学院校内，原为校医

务所，框架结构，地上 3 层，建筑面积 2,717.48 平方米（以

不动产权证登记为准，证号：桂（2019）南宁市不动产权第

0284295 号）。目前水电、排污、消防等基础设施完备，具

备社区医疗服务运营条件。 

（三）服务对象 

主要面向南宁学院全体师生（约 2.5 万人）及社区周边

居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等公益性医疗卫



生服务。 

二、招租用途与合作期限 

（一）招租用途 

本项目仅限用于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具体名称依法

办理审批），开展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等非

营利性社区医疗服务。不得改变房屋用途，不得转租、分租、

分割经营或从事与社区医疗服务无关的经营活动。 

（二）合作期限 

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共计 4年。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租金标准 

本项目拟出租价格：40 万元/年。 

（二）费用交纳 

租金按年度收取，实行“先付后用”原则；水电、排污

等能耗费用按学校现行规定标准据实结算；首期租金须在合

同签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三）保证金要求 

承租方须在签订《租赁合同》前缴纳相当于 3个月租金

的履约保证金；合同期满且无违约、无设施损坏情形的，履

约保证金无息退还；如因承租方原因造成房屋或设施损坏，

学校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修复费用，不足部分由承租方补足。 

四、意向承租方条件 



（一）主体资格 

须为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益性医疗卫生机

构，持有有效的法人登记证明，并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具备社区卫生服务相应资质及持续运营能力。 

（二）服务承诺 

承诺严格按照国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规范开展公益性

服务，不得擅自变更服务性质或用途。 

（三）装修与维护 

学校按现状交付房屋，承租方自行承担全部装修改造费

用；所有改造须符合卫健、消防、住建等主管部门的技术与

安全规范，并提前提交装修方案报学校审核备案；合同期满

或提前终止时，固定装修部分原则上无偿归学校所有，或按

双方协商恢复原状。 

五、招租方式与程序 

本项目依据《南宁学院资产出租管理办法（修订）》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出租给提供便民服务的公益性单

位和项目的，如养老、医疗、托育机构等”，采取直接协议

出租方式。学校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者进

入协议洽谈阶段，学校将综合考量运营方案、服务承诺及现

场报价，择优确定承租方。 

六、报名事项 

（一）报名时间 



2026 年 2 月 4 日至 2026 年 2 月 27 日 17:00（工作日

9:00–12:00，14:30–17:00，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名地点 

南宁学院资产管理处办公室（行政楼 115 室）。 

（三）需提交的报名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复印件

注明“与原件一致”）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2.社区卫生服务资质证明及近三年运营情况说明；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附身份证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双方身份证复

印件）； 

5.初步运营及服务方案（含服务内容、人员配置、公益

承诺等）； 

6.履约能力及资金保障说明。 

（四）现场踏勘 

不统一组织踏勘，公告期间意向承租方可自行前往现场

踏勘。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旺 

联系电话：0771-5900811（手机：13807878685） 

（六）洽谈安排 

报名截止后，学校将对所有报名材料进行集中审核，并



于 2026 年 3 月 2 日前统一通知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参加

协议洽谈事宜。未接到通知者，视为未通过资格审查。 

七、其他事项 

南宁学院对本公告拥有最终解释权。招租过程中如需调

整相关条款，将以补充公告形式发布。未尽事宜，按照学校

有关规定及双方签订的正式租赁合同执行。 

特此公告。 

 

南宁学院 

2026 年 2 月 4 日 


